正心中學實驗室借用暨器材申請表
● 學生如有科展、競賽等借用需求，請於借用日 7 個工作天前（科展競賽建議提前兩週）向設備組填表申請，經核章完成後方可借用；未經登記，禁止擅自取用任何實驗用品。
● 借用期間請確實遵守實驗室規定並妥善使用器材，如有損毀，依實驗室賠償要點辦理。
● 實驗全程須有指導老師在場督導，無指導老師陪同者不得進入實驗室。
壹、申請與公假資訊
	姓　　名
	
	班級 / 座號
	

	聯絡電話
	
	借用日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借用時段
	
	申請公假？
	□ 否　□ 是（須原任課老師簽名：　　　　　）


貳、實驗規劃與器材清單
	實　驗　室
	
	指導老師
	（簽署代表承諾全程督導）

	使用目的
	
	廢棄物計畫（請填寫廢液種類或廢棄物）


	借用器材
	器材／藥品名稱
	數量
	備　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參、點交與歸還確認（未確實復原者，得暫停借用權限並依校規處置）
	作業階段
	確　認　項　目
	簽　章

	借出點交
	□ 器材數量正確　□ 環境正常
	學生簽名：

	實驗歸還
（指導老師結束後確認）
	□ 器材無損　　　□ 環境清潔
□ 水電確認關閉　□ 廢棄物妥善處置
□ 器材數量核對完畢
	指導老師簽名：

學生簽名：


肆、行政核章區
	申　請　人
	指　導　老　師
	設　備　組　長

	
	
	



